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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最新收入及研發費用

小米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性作出本公告，向本公司股東
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情況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通知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，根據對未經審核的
管理賬目進行的初步審核，以及本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可得資料，截至2019年12月31日
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預期超過人民幣2,000億元。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，本集團的
研發費用預期約為人民幣70億元。小米集團始終堅持技術立業並會持續投入研發，將繼
續於「5G+AIoT」方面重點投入，以持續擴大我們在IoT方面的領先優勢。基於本集團於本
公告日之預期，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研發費用預計將超過約人民幣100億元。

以上信息將在本公司的小米10智能手機的產品發佈會中共享。

本集團仍在最終確定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業績。本公告所載資料(i)未與本公司
核數師確認及進行審計；(ii)未與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。因此，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
31日止年度的實際年度數字可能與本公告所披露者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建議股東和投資者
仔細閱讀公司將於2020年3月發佈的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應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小米集團
董事長
雷軍

香港，2020年2月1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、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林斌先生、執行董事周受資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劉芹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、唐偉章教授及王舜德先生。


